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物业管理区域管井有限空间管理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各物业服务企业，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有线电视等经营性单位：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1〕49号）要求，加强有限空间源头防范，切实防范和遏制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强化物业管理区域（有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商业楼等）有限空间的警醒提示，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做好管井的日常维修养护
　　各物业服务企业以及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有线电视等经营性单位要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管井按权属各自做好日常巡查、维修及养护。发现井盖缺失、破损的，要立即做好现场围闭警示，及时更换、维修。
　　二、设置管井有限空间警示标识
　　对属于物业企业管养的管井有限空间，各物业企业要在项目公示栏或其他显眼位置张贴有限空间警示信息。有条件的可按照《管井安全警示标识设置要点》（详见附件1）要求，设置警示标识。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有线电视等经营性单位的管井，由各管线经营单位，对管井有限空间参照本通知设立警示标识。
　　三、做好信息填报
　　各镇（街道）房管所要督促属地物业企业落实物业小区有限空间巡查职责，通知属地各物业服务项目要对属于自身管养责任的管井进行排查统计，并扫码（详见附件2）按要求填写《物业管理区域排水井统计表》。
附件1：管井安全警示标识设置要点.pdf
附件2：物业管理区域排水井统计表二维码.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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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房管所，各物业服务企业，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有线电视等经营性单位：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有限空间作业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

2021

〕

49

号）要求，加强有限空间源头防范，切

实防范和遏制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强化物业管理区域（有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

商业楼等）有限空间的警醒提示，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做好管井的日常维修养护

 

  

各物业服务企业以及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有线电视等经营性单位要对物业管理区

域内的管井按权属各自做好日常巡查、维修及养护。发现井盖缺失、破损的，要立即做好现

场围闭警示，及时更换、维修。

 

  

二、设置管井有限空间警示标识

 

  

对属于物业企业管养的管井有限空间，各物业企业要在项目公示栏或其他显眼位置张贴

有限空间警示信息。有条件的可按照《管井安全警示标识设置要点》（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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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警示标识。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有线电视等经营性单位的管井，由各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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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设立警示标识。

 

  

三、做好信息填报

 

